
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
環部授研字第1135112281號

 

主　　旨：預告廢止「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方法（NIEA A104.00C）」。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環境部。

二、廢止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9條第3項。

三、廢止理由：旨揭方法已整併納入「固態生質燃料採樣方法（NIEA

A104.01C）」草案，爰配合辦理廢止預告。

四、原方法及廢止總說明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國家環境研究院全球資訊網

（https://www.moenv.gov.tw/nera/C79C6CF22A0FE69D）「核心業務與研

究」／「檢測技術與方法」／「草案預告」網頁、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

開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

五、對於本公告内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日内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國家環境研究院

（二）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段260號

（三）電話：（03）4915818分機6607

（四）傳真：（03）4910419

（五）電子郵件：junhuei.fan@moenv.gov.tw

（六）聯絡人：范小姐

部　　長　彭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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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方法(NIEA A104.00C) 

廢止總說明 

「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方法(NIEA A104.00C)」（以下簡稱為

本方法）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告，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生

效，因本方法參酌國際標準化組織所訂方法（ISO 18135 及 ISO 

14780），且已整併納入「固態生質燃料採樣方法(NIEA A104.01C)」

草案，爰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廢止本方法。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80期　　20240924　　農業環保篇



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方法

中華民國110年1月22日環署授檢字第1101000222號公告
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25日生效

NIEA A104.00C

一、方法概要

本方法係依據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儲存型態、種類、數量及周圍環境
等，選擇適當之採樣設備及採樣方法採集樣品。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初級固體生質燃料（註 1）之採樣。

三、干擾

略

四、設備與材料

（一）採樣器材設備

採樣器材須依照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儲存之方式、種類、性質、擬
採體積、總體密度(Bulk density)、擬採數量與檢測項目而選擇。

1.手動採樣設備

(1)下墜式採樣箱 (Sampling box for falling-stream)：採樣箱頂部
具正方形或矩形的開口，其大小能使待測樣品落入採樣箱。
且採樣箱容量需確保採樣期間採樣箱不會滿溢。採樣箱應配
備手柄或其他支撐裝置（例如安裝於軌道上），以使採樣箱
能安全地通過欲採樣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流的整個橫截面
（如圖一）。

(2)採樣勺 (Scoop)：不鏽鋼或塑膠材質，杓之寬度可使待測樣
品能夠舀入採樣杓（如圖二），亦可使用適當大小之可棄式
不銹鋼匙代替。

(3)採樣鏟 (Shovel)：不鏽鋼或塑膠材質（如圖三）。

(4)採樣耙 (Fork)：不鏽鋼材質，使用採樣耙時，較小待測樣品
易於採樣耙尖齒間掉落。採樣時應確認採樣耙尖齒間距，以
避免待測樣品掉落導致樣品流失（如圖四）。

(5)採樣抓斗 (Grab)：可使用開放式抓斗或密閉式抓斗（如圖
五）。

(6)採樣管 (Pipe)：採樣管之開孔位置如圖六所示，採樣管之第
一個開孔位置應設置於最接近採樣管尖端處。採樣管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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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由流動狀的顆粒和均質樣品。管子的長度應足以伸入容
器或料堆中。採樣管的開孔須夠大，以使大尺寸樣品可進入
採樣設備。（採樣管使用方式請參考註 2）

(7)採樣架 (Frame)：採樣架用於暫時停止的輸送帶上手動採樣
時。採樣架由兩塊平行的金屬板組成，兩側板間距至少為 2.5
倍大之被採樣品大小，其耙子的形狀需適合從輸送帶中取出
樣品者（如圖七）。

(8)採樣鉤 (Hook)：不鏽鋼材質，其採樣鉤應設有倒刺（如圖
八），用於不拆開整捆秸稈之情況下，以便將其推入秸稈捆
中，並在向後拉出時可順利取出部分秸稈等。

(9)螺旋鑽組 (Auger)：不鏽鋼材質螺旋狀中空採樣管，可配合
不同類型螺旋狀刀（如圖九）組成，且可以手鑽入或配合電
源供應以電（氣）動式鑽入取樣。除可棄式外，使用後採樣
器材應先以毛刷或鋼刷（鋼刷只能使用於不銹鋼材質採樣器
材）刷洗附著物，再以清潔劑、自來水洗滌數次，最後以試
劑水淋洗晾乾。

2.機械式採樣設備：使用於動態（輸送狀態）採樣

(1)下墜式物料採樣設備 (Falling-stream sampler)：用於採取輸送
帶末段之樣品，其可等速降落至樣品收集箱中，且其開口置
於與降落樣品方向垂直位置（如圖十），採樣方式請參考註
3。

(2)交叉帶式採樣設備 (Cross-belt sampler)：用於採取輸送帶上
之樣品，其可收集輸送帶上整個斷面之樣品，收集設備之寬
度需大於輸送帶寬度，且可完全收集輸送帶底部之樣品，其
切刀邊緣需平行，以確保樣品代表性（如圖十一），採樣方
式請參考註 3。

3.標準篩。

（二）樣品容器

樣品容器須考量初級固體生質燃料之型態、性質、總體密度（如
表一）與檢測項目，選擇密閉性容器，避免影響檢測數據，一
般通常是以密封袋（或桶）保存，或參照各檢測方法規定。

五、試劑

試劑水：導電度在 25℃ 時小於 2 μmho/cm(μS/cm)。

六、採樣與保存

（一）執行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前，須先確認待採樣品之性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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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當之採樣設備及採樣方式，並在進入燃燒設備前，採集
足夠之待測樣品。若採樣對象含大量不同性質之初級固體生質燃
料或雜質（如：土壤、金屬）應記錄於採樣紀錄表。

（二）採樣評估：執行事業單位之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作業前，可
先調查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儲存情況，並規劃適當採樣方式及採
樣位置後執行。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原則為每批次樣品中各顆
粒代表樣品之機率應與顆粒存在於不同批次樣品之機率相同，
然而靜態採樣之樣品代表性機率較低，動態採樣（輸送狀態）
則較易達成該原則，因此，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傾向於採取
動態採樣方式。

（三）採樣數量：依統計方式計算適當之採樣樣品數（註 4），若初級
固體生質燃料種類與分析項目未列於表二至表六，則依註 5 至
註 7 進行評估計算獲得估計採樣樣品數之相關參數。

（四）採樣方式：

1.料堆採樣：固態料堆可依面積及規模分為若干小區、或按高
（深）度等進行採樣，採取所需樣品量，並將各採樣點採集約
等量之樣品混合成 1 個初步樣品。採樣時應選可順利伸入採樣
位置之採樣設備，而採樣位置達固態料堆最低點時須注意雜
質。若採用多批次採樣時，則須將各子批次採得之初步樣品再
混合成 1 個混合樣品。

2.動態採樣：將樣品依時間、重量或體積分批，並從批次樣品中隨
機採樣，將各採樣點採集約等量之樣品混合成 1 個初步樣品。
若採用多批次採樣時，則須將各子批次採得之初步樣品再混合
成 1 個混合樣品。

（五）樣品處理：將樣品混合均勻後可適當進行縮分，惟須依樣品型
態及大小決定縮分後樣品最小重量，並依初級固體生質燃
料中水分測定方法 (NIEA A217.0)中表一及表二準則，此外
縮分後之樣品重量亦須能提供後續檢測所需樣品量，所得
樣品於採樣現場進行縮分有困難時，亦可於檢驗室內執行。

（六）保存：運送時，潮濕樣品保存於 10°C 以下；乾燥樣品則保
存於乾燥陰涼處。樣品以密封袋（或桶）保存，並於樣品容器
外貼上標籤及封條。樣品保存期限依各檢測方法之規定。

七、步驟

略

八、結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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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九、品質管制

略

十、精密度與準確度

略

十一、參考資料

（一）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lid Biofuels — Sampling. ISO
18135, 2017.

（二）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lid Biofuels — Sample Preparation.
ISO 14780, 2017.

註 1：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是指農林植物、木材及其殘留物未經化學處理、膠

合或表面塗裝程序作為燃料使用者，且非屬廢棄物再利用燃料者。

註2：採樣管使用方式：採樣管插入樣品的角度為 30° 至 90°，在採樣管上
之孔洞開啟前，採樣管需完整置入料堆。搖晃採樣管有助於樣品填滿
採樣管，從採樣管取出樣品時，需注意細小顆粒。使用開孔式採樣
管，於旋轉倒出樣品時需呈90°。採取樣品時，須注意樣品因傾斜而
滾落，尤其是針對顆粒粒徑分布較廣或物理特性不同之樣品。建議盡
可能採集整體完好之樣品，選取可伸長至樣品底部之採樣器具。

註 3：機械採樣使用方式：通常位於樣品輸送帶最末端，當樣品進入斷面
採樣器時需避免樣品彈跳出採樣器，且採樣器不可完全填滿。以機械
設備採樣時，需選擇可自動傾倒樣品之設備，避免樣品流失。通常採
樣器底部有樣品暫存區，當暫存區填滿後進行縮分。樣品需避免於縮
分過程中流失，當採樣停止後，不可有任何樣品殘留於採樣器中，
以免導致下批次樣品之採樣誤差，採樣前須確保採樣器正常操作，
避免樣品堵塞。

註 4：每批次採樣之最少樣品數(nmin)，計算公式如下：

NSL：子批次數，若無分批，則 NSL=1

Vi ：樣品變異數

PL ：於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前處理及檢驗之 95%信賴區間的
精密度

nmi n=
4 V i

N S L PL

2
−4 V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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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T：樣品前處理及檢驗之變異數

各種初級固體生質燃料之 Vi、VPT、PL可參考表二至表六之建議值。若
最少樣品數(nmin)經計算後為負值或過大，則調整子批次數(NSL)。

註 5：樣品變異數(Vi)可以通過以下任一方法獲得：

1.以簡單隨機採樣採取待測之初級固體生質燃料至少 30 個樣品，並根
據待測之項目(最好選擇灰分(乾基)或水分(使用初級固體生質燃料
中水分測定方法 (NIEA A217.0)))進行分析，利用下式計算樣品
變異數。

xi：分析測試所得結果

n：樣品數

2.若待測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和某一種已知 Vi值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
性質類似，或是過去曾經使用類似的燃料處理和樣品製備之物質，
則可以使用其 Vi值。

3.若待測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性質和表二至表六中所列初級固體生質燃
料類似，則可以使用表二至表六中之 Vi值。

註 6：樣品前處理及檢驗之變異數(VPT)可通過以下任一方法獲得：

1.以簡單隨機採樣採取待測之初級固體生質燃料至少 20 個樣品，每個
樣品再分成兩個子樣品（構成一對），取每個子樣品並根據待測之項
目(最好選擇灰分(乾基)或水分(使用初級固體生質燃料中水分測定
方法 (NIEA A217.0)))進行分析，利用下式計算樣品前處理及檢驗
之變異數(VPT)。

di：每對子樣品分析項目所得數值間之差異

np：樣品對之數目

2.若待測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和某一種已知 VPT值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
性質類似，或是過去曾經使用類似的燃料處理和樣品製備之物質，
則可以使用其 VPT值。

3.若待測的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性質和表二至表六中所列初級固體生質燃
料類似，則可以使用表二至表六中之 VPT值。

註 7：精密度(PL)：代表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前處理及檢驗多次實驗獲

V i=
1

n−1[∑ x i

2−
(∑ x i)

2

n ]−V PT

V PT=
∑ d i

2

2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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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結果之間一致性的表現，利用下式計算精密度。

PL：初級固體生質燃料採樣、前處理及檢驗之 95%信賴區間的
精密度

Vi：樣品變異數

n：每個子批次樣品的數目

NSL：子批次數，若無分批，則 NSL=1

VPT：樣品前處理及檢驗之變異數

註 8：本文引用之公告方法名稱及編碼，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最新公告者
為準。

PL=2√ V I

N SL× n
+

V PT

N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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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初級固體生質燃料之總體密度參考表

初級固體生質燃料種類 總體密度(kg/m3)

顆粒(Pellets) 550 至 700

磚塊(Briquettes) 500 至 650

燃料粉(Fuel powder) 150 至 250

乾燃料粉(Dry fuel powder) 100 至 150

樹皮(Bark) 250 至 400

鋸屑(Sawdust) 250 至 380

刨屑(Shavings) 80 至 170

木屑(Wood chips) 250 至 400

整捆秸稈(Straw bales) 130 至 180

碎秸稈(Chopped straw) 80 至 120

碎芒草(Miscanthus chopped) 100 至 120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表二 木質顆粒之精密度、樣品變異數、前處理及檢驗變異數參考值

種類
分析

項目
精密度(PL)

樣品變異數

(Vi)

前處理及檢

驗變異數

(VPT)

混合木質顆粒
(6 mm 至 8
mm)

總水分 0.20% 0.34% 0.002%

總熱值 0.100 MJ/kg 0.038 MJ/kg 0.0061 MJ/kg

單一來源木質顆
粒( ≤ 6 mm)

總水分 0.20% 0.025% 0.014%

單一來源木質顆
粒( ≤ 8 mm)

總水分 0.20% 1.35% 0.002%

單一來源不同
品質木質顆粒
( ≤ 8 mm)

總水分 0.20% 0.958% 0.003%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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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樹皮及木屑之精密度、樣品變異數、前處理及檢驗變異數參考值

種類
分析
項目

精密度(PL)
樣品變異數

(Vi)

前處理及檢
驗變異數

(VPT)

樹皮及木屑( ≤
16 mm)

總水分 1.00% 12.5% 0.059%

刨屑 總水分 1.00% 6.0% 0.06%

樹皮( ≤ 100 
mm)

總水分 1.00% 8.0% 0.68%

總熱值 0.100 MJ/kg 0.081 MJ/kg 0.0042 MJ/kg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表四 伐木殘材等之精密度、樣品變異數、前處理及檢驗變異數參考值

種類
分析
項目

精密度(PL)
樣品變異數

(Vi)

前處理及檢
驗變異數

(VPT)

伐木殘材( ≤ 64
mm) 總水分 1.5% 10% 0.73%

橄 欖 渣 ( ≤ 3
mm) 總水分 0.4% 0.23% 0.029%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表五 整捆麥秸稈之精密度、樣品變異數、前處理及檢驗變異數參考值

分析項目 精密度(PL) 樣品變異數(Vi)
前處理及檢驗
變異數(VPT)

總水分 2.5% 100% 3.06%

含氯量 0.02% 0.01% 0.00005%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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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葡萄渣經 16 mm 篩分之精密度、樣品變異數、前處理及檢驗變異
數參考值

分析項目 精密度(PL) 樣品變異數(Vi)
前處理及檢驗變

異數(VPT)

總水分 1.5% 6.8% 1.9%

資料摘自十一、參考資料(一)

圖一 下墜式採樣箱

圖二 採樣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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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採樣鏟

圖四 採樣耙

圖五 採樣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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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採樣管

圖七 採樣架

圖八 採樣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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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螺旋鑽組

圖十 下墜式物料採樣設備

圖十一 交叉帶式採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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